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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埃法赫-阿彭滕先生（加纳）缺席，副主席奥

尔先生（加拿大）主持会议。 

 下午 3时 15分宣布开会 

议程项目 130：秘书长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活动的报

告（A/56/83、A/56/620、A/56/689、A/56/733、

A/56/759和 A/56/823） 

1． Nair先生（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）介绍了

秘书长关于内部监督事务厅的活动的一切报告。推迟

印发题为“加强各业务基金和方案的内部监督机制

——增补意见”的报告（A/56/823）是为了同各基金

和方案进行广泛磋商。该报告载有截至 2002 年 1 月

31 日从各基金和方案收到的答复的摘要以及内部监

督事务厅（监督厅）对那些答复的结论。大部分基金

和方案都已执行秘书长 2001 年 3 月 8 日报告

（A/55/826）中的建议，并已同监督厅签署了谅解备

忘录，监督厅现在已经为所有基金和方案汇编了客户

情况简编，包括关于现有监督机制的资料。 

2． 监督厅关于检查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（药管

防罪办事处）的方案管理和行政做法的报告（A/56/83）

补充了它关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关于

深入评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规划署以及联合国预防犯

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建议执行情况的三年期审查的报

告（E/AC.51/2001/4和 E/AC.51/2001/5） 

3. 药管防罪办事处的主要长处是任务明确、它处理

的问题在政府间政策议程上排在前面以及拥有大量

专门知识。工作人员勤勤恳恳，足智多谋，聪明能干；

在外地派驻足够人力，能够在很敏感的领域开展多边

工作，这些都是办事处的一大财产。它主要不足之处

是决策过分集中和非常个人化，以及没有体制机制来

确保它的活动和项目经过适当考虑、得到有效执行和

结果得到评估。检查的结果发现缺乏磋商和评估机制

造成资源浪费和降低方案活动的效率。 

4． 报告着重提出的一个重大关注是工作人员士气

低落。共同的看法是行政决定不透明，尤其是人事问

题的决定；虽然一些单位有关于工作事项的有组织的

对话，但整的来说，工作人员管理当局缺乏沟通。该

报告就如何弥补不足之处提出了 14 项建议，药管防

罪办事处的管理当局最近报告说，最近已根据那些建

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。但是，因为在维也纳的工作

人员代表大会对这一报告的内容和方式有保留，因此

在暂定 2002 年春天进行实地审查之前，监督厅暂不

发表意见。 

5．他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（内罗毕办

事处）的管理当局已接受监督厅关于检查内罗毕办事

处行政和管理做法的报告（A/56/620）中的 13 项建

议。已采取的一些纠正措施、包括定期同联合国环境

规划署（环境规划署）常驻代表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议，

以确保内罗毕办事处的管理当局和会员国之间有透

明度，并做好准备，以便同在内罗毕的客户实体签订

服务协定准备工作。 

6． 监督厅关于调查对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

办事处“航船项目”行为不检和管理不当之指控的报

告（A/56/689）所载的建议已被接受，料想正在执行

之中。作为调查的结果，监督厅建议应对业务处当时

的执行主任和主管采取适当行动，因他们浪费资源，

对该项目管理不当。该执行主任已被解除职务，业务

处主管也受到了申斥。 

7． 他在介绍监督厅关于对于有关联合国难民事务

高级专员办事处内罗毕分办事处偷运难民的指控的

调查的报告（A/56/733）时说，监督厅牵头的国际工

作队在肯尼亚用三个月时间调查以下指控：联合国难

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（难民专员办事处）的一些工

作人员向难民、寻求庇护者和其他人士要钱，以便为

其提供证件和保证他们可以重新定居，主要是在澳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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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亚、加拿大、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重新定居。

工作队已获得证据，证明有一个犯罪团伙，其成员包

括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，订约人员和与难民专

员无关的人。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假称他们可以保证重

新定居来欺骗难民和其他人，但实际上他们没有这种

权力。九个人，包括三名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，

已被肯尼亚警察逮捕，并根据肯尼亚刑法被控以罪

行，该报告对此有详细说明。所有案件都在肯尼亚法

院待审，肯尼亚警察正在积极追捕涉及该犯罪团伙的

其他人。 

8. 监督厅还警告说，在那些难民重新定居的需求超

出各国政府给予庇护的能力或意愿的地方都会有导

致出现这类团伙的因素。 

9． 他在介绍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审计联合国难民

专员办事处的私营部门筹资活动的报告（A/56/759）

时指出，最近几年，私营部门筹资活动已成为难民专

员办事处传播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也是其筹资工作

的重要内容。难民专员办事处 2001 年从私营部门筹

到 1 900万美元，1999年筹到近 3 300万美元，2000

年 1 500万美元。监督厅高兴地注意到，2001 年 5月

交给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所有初步调查结果和建议已

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，满足了审计的要求，即为了有

统一和连贯性，一些领域应更明确地界定政策和程

序，其他领域则应进一步加以制订。 

10．Fujii 先生（日本）在谈到对“航船项目”行为

不检和管理不当的指控进行调查一事时说，考虑到所

浪费资源的数额以及监督厅职务在 2001 年 9月 11日

在纽约发生恐怖攻击之后有所加强，应立即改组药管

防罪办事处的管理当局。因此日本政府希望尽快任命

一名能力最强的新的执行主任。 

11. 关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内罗毕分

办事处偷运难民的指控的调查，最近接到报告说又发

生难民受到严重虐待的案件。如能得到联合国、包括

监督厅将采取哪些行动在世界各地防止再发生虐待

事件的资料，日本代表团将不胜感激。 

12． Fox 先生（澳大利亚）说，因为澳大利亚是偷运

难民者预定的重新定居目的地国之一，因此监督厅要

求它参加调查有关指控的国际工作队。由于澳大利亚

政府重视确保国际保护制度和重新定居程序的公正，

因此它高兴地派两名澳大利亚移民局专家参加该工

作队。难民专员办事处为处理这件事采取的行动重点

表明，必须维持国际保护制度的公正，并发出明确的

信息，即必须让最需要重新定居的人、而不是能出钱

买定居机会的人能获得重新定居。澳大利亚政府欢迎

监督厅的建议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在内罗毕和其他地

点采取的矫正行动。澳大利亚代表团欢迎就建议的执

行情况和后续行动向有关机关提出进一步报告。 

13. Repasch先生（美国）指出,根据关于加强各业务

基金和方案的内部监督机制——增补意见的报告

（A/56/823）第 13-16段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儿童

基金会）说，它认为不需要按报告的建议设立一个监

督委员会，因为它已经有自己的审计委员会，而且它

“预计不会有其他外部机构参加该委员会”。但是，

监督厅确实有监督所有基金和方案员的责任，因此如

果儿童基金会代表最好能向第五委员会解释从哪种

意义上可将监督厅视为“外部机构”。 

14. Chandra先生（印度）对副秘书长在谈到 A/56/733

号文件中的报告时对会员国使用了“警告”一词表示

惊愕，应当使用较温和的措词。第二，就补回内罗毕

分办事处的损失而言，他希望说明“执行工作人员细

则 112.3条的新程序，一旦拟定那些程序”的含义。

最后，他希望指出，从体制上来说，内部监督事务厅

确实是不在儿童基金会内。 

15. Nair 先生（主管内部监督事务副秘书长）说，编

制关于加强各业务基金和方案的内部监督机制——增

补意见的报告是因为第五委员会关注如何在这些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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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监督工作。一项结论是，成立监督委员会会有帮助，

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自己审计委员会的基金和方案。这个

绝不是一个新的想法：例如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开发

计划署）尽管已有审计委员会，仍设立一个监督委员会，

他自己就是该监督委员会的成员。这是一个最有用的模

式。开发计划署应邀参加儿童基金会审计委员会，以满

足有其他机构代表的需要。但是，监督厅直接派人参加

将更有意义。这件事在谈判中。 

16. 他在回答印度代表提出的问题时说，那句话的意

思是有关工作人员细则正在审查之中，因此决定在审

查完成后再开始追回损失。 

17. “警告”一词应视为是针对联合国而不是针对各

会员国。在重新定居的需求无法满足时，可能无法避 

免该报告谈到的问题。因此本组织必须提高警惕，确

保有措施来防止任何滥用职权行为。 

议程项目 125：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（续）

（A/56/767和 A/C.5/56/35） 

18. 主席提请委员会注意 2002年1月 18日大会主席

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（A/C.5/56/35），转递载于

A/56/767号文件的 2001 年 12月 27日秘书长给大会

主席的信，供第五委员会采取适当行动。77国集团和

中国目前在就此举行磋商。因此他提议第五委员会在

大会续会的稍后阶段讨论此事。 

19. 就这样决定。 

 下午 4时 5分散会 

 


